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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风险提示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以现金的方

式向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出售其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

市公司母公司层面全部货币资金、无法转移的税项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江西英锐

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凤凰光电有限公司 75%股权，丹阳光明光电有限公

司 17%股权，江西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5.814%股权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拟通过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京国盛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9日披露的《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申

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不予受理申请决定：……（三）为申请人制作、出

具有关申请材料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侦查，尚未结案，且涉案行为与其为申请人提

供服务的行为属于同类业务或者对市场有重大影响。” 

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因其为其他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正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上述立案调查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由于本次交

易涉及行政许可事项，因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调查结束前，公司本次交

易申请材料存在无法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的风险。 

公司及公司本次交易与上述律师事务所被立案调查事项无关，上述律师事务

所被立案调查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与相关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中介机构沟通上述事项进展，并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经有权监管

机构核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以及获得批准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月 29日 


